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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青岛鲁蒙光电传媒有限公司诉被告
青岛市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

一案 
 

[裁判摘要] 

机构改革过程中，行政机关的职责可能发生变更，行政

机关应当明确自己的职权和职权变更的时点 。新的行政机

关成立后，上级机关尚未批复划拨职权的，不得以自己的名

义行使职权，否则属于超越职权。 

实施行政强制应当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。行政

机关采取行政措施强制拆除时，一般情况下应当先行催告当

事人主动履行，特别是在相关法律、法规明确规定了催告当

事人限期拆除的期限时，行政机关擅自缩短期限、未到期限

即强制拆除，属于行政程序违法。 

 

原告青岛鲁蒙光电传媒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青岛市市北区

永丰路 8 号 302室。 

法定代表人张琪悦，总经理。 

委托代理人曹婷，山东亚和太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代理人李俊杰，山东亚和太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    被告青岛市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，住所地青岛市市北

区重庆南路 7号-2。 

法定代表人王传勇，职务局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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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庭负责人马洪波，职务副局长。 

委托代理人于永贵，该单位工作人员。 

委托代理人徐文栋，该单位工作人员。 

原告青岛鲁蒙光电传媒有限公司不服被告青岛市市北

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 1月 18日的强制拆除电子屏广告

行为，向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原告诉称，2009年2月16日，原青岛市四方区城市建设管

理局向原告签发了《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发布许可证》，许可

原告在市北区杭州路与温州路路口设置电子屏，许可设置时

间为十年，原告依法在该处设置了电子屏。2018年1月12日，

被告向原告发出《关于拆除户外广告设施的通知》，称市区严

禁设置相关广告设施，要求原告三日内拆除，否则将强制拆

除。原告反复解释，该电子屏已经取得许可批准，属于合法

广告设施，但被告对此不予理会。2018年1月18日夜，被告无

任何手续，组织人员强行拆除、损坏了原告的电子屏。原告

认为，原告设立电子显示屏已依法取得许可证，且尚在有效

使用期内，被告的拆除行为无任何依据和手续，行为违法。

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特诉至法院，请求法院判令：1、

确认被告拆除市北区杭州路与温州路路口电子显示屏的行政

行为违法；2、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 

被告青岛市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辩称，1、原告所述

电子显示屏系违法建设，违法事实清楚。原告所述电子显示

屏，系 2009年在青岛市杭州路与温州路交界处绿地内设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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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为双立柱式户外广告设施。原告提供《青岛市户外广告

设置发布许可证》一份，证明该处广告设施系依据《青岛市

户外广告的设置管理办法》许可设置。但依据该法规第十六

条规定：“……其中属于建筑物、构筑物的，应事先申领《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”；第二十条规定：“经批准设置的户外

广告，设置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之日起七日内，向市联审办

提出验收申请，由市联审办组织有关部门进行验收，经验收

符合标准要求的，方可使用”。依据上述规定，原告在设置

时并未申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、也未有材料证明该广

告设施经过验收，即投入使用，该广告设施系违法建设，并

在形式上不完备。2、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是正确的，措

施得当。自 2017年 10月，我市开展“美丽青岛行动”以来，

按照户外广告设置规范的要求，需要对全市范围内的户外广

告设施进行全面整治，其中，特别指出要全面清理立柱式户

外广告设施。就该处广告设施的拆除问题，我局多次联系原

告，希望其配合工作，但原告以种种理由拒绝。2018 年 1

月 1日，新生效的《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

十四条第（五）项也明确规定：“……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禁

止设置大型立柱式广告和条幅广告”。故，原告该处广告设

施已由于城市环境整治的需要应当拆除。同时，市有关部门

也多次对拆除工作进行督办，要求限期完成。2018 年 1 月

13 日，答辩人在多次与原告沟通无效的情况下，向原告送

达《关于拆除户外广告设施的通知》，要求其自行拆除该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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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设施。2018年 1 月 18日，在原告不自行拆除的情况下，

为确保完成美丽青岛行动工作任务，答辩人在通知原告后，

对该处广告进行了拆除。3、原告违法行为属应自行查处的

行为，答辩人行政行为并无不当。依据《青岛市户外广告的

设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七条规定：“已设置的户外广告，在

有效期限内因城市建设等特殊需要须拆除的，由有关部门提

请市联审办通知设置单位，在期限内无条件拆除清理”。在

原告提供的《设置发布许可证》中，也明确备注了“已批准

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，因城市规划、建设、城市环境整治等

原因需要拆除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办理”。按照上述规定，原

告设置该处广告设施已不符合设置条件，应当属于自行拆除

的情形。答辩人已多次联系原告，希望其自行拆除。在原告

不配合工作，且在青岛市市容秩序整治紧张开展的情况下，

拆除了该处户外广告设施。并为维护原告权益，将拆除的设

施进行了妥善存放。综上，为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，圆满完

成美丽青岛工作任务，望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，诉讼

费用由原告承担。 

市北区法院经审理查明：2009年 2 月 16日，原告青岛

鲁蒙光电传媒有限公司与青岛市四方区城市建设管理局签

订《城市基础设施有偿使用合同》，约定青岛市四方区城市

建设管理局将原四方区杭州路立交桥东侧绿地及空间资源

使用权出让给原告使用，原告经青岛市四方区城市建设管理

局审批后在该地设立电子屏，原告使用权为十年，每年应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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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缴纳 18 万元，原告在使用期限内负责杭州路立交桥的

维护管理，做为有偿使用条件，与缴纳价款相抵销等等。签

订合同当天，青岛市四方区城市建设管理局为原告颁发了

《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发布许可证》，许可原告在杭州路与

温州路路口设置电子屏，许可期限自 2009 年 2 月 16 日至

2019 年 2 月 15 日。2018 年 1 月 12 日，被告青岛市市北区

综合行政执法局向原告发出《关于拆除户外广告设施的通

知》，要求原告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日内自行拆除市北区杭

州路与温州路路口设置的立柱式电子屏广告设施一座，逾期

将强制拆除。因原告未自行拆除，2018年 1月 18 日，被告

强制拆除了电子屏广告设施。原告不服，诉来我院，即为本

案。 

市北区法院认为： 

1、《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四十一

条规定：“城管执法部门作出责令拆除决定后，当事人逾期

拒不拆除的，由城管执法部门依法予以强制拆除，相关费用

由当事人承担”。《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区级行政

权力清单的通知》（青北政发【2015】5 号）附件载明了青

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权力清单，其中第 7项为

“擅自设置户外广告等设施或者虽经批准设置但到期未拆

除的行政处罚权”；第 272 项为“强制拆除的行政强制权”。

另外，《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规定，“整

合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、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、区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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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检查局机构以及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、区文化市场行

政执法局、区价格监督检查局、区服务业发展局、区房产管

理一处、区房产管理二处全部或部分职责，组建市北区综合

行政执法局，为区政府直属行政执法机构，依法独立行使有

关行政执法权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……以省政府批复相对

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时间节点为界，分两步推进实施。

第一步、省政府批复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前，实行

集中联合执法。整合相关部门单位职责和人员，组建区综合

行政执法局，仍以原职能部门名义，先行集中行使原职能部

门行使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、

行政强制权和行政监督权，原职能部门刻制行政执法专用

章，交由综合行政执法局管理使用……第二步、省政府批复

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后，实行综合行政执法。”根

据上述规定可知，拆除户外广告牌的法定职权原来由青岛市

市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使，因市北区施行综合行政执

法体制改革，在省政府批复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

前，仍由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使，在省政府

批复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后，由青岛市市北区综合

行政执法局行使。本案中，经询问被告，截至本案开庭前省

政府尚未批复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。故被告青岛市

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没有强制拆除户外广告牌的法定职

责，根据越权无效的原则，被告组织人员强制拆迁原告设置

的户外广告牌属于超越职权的违法情形。即使原告的户外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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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应当予以拆除也应当以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

局的名义履行职责。 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：

“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修改或者废止，或者

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，为了公共

利益的需要，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

政许可。由此给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，

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。” 《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非临时性户外广告

设置许可被撤回、撤销或者期满未延续的，设置人应当在十

日内自行拆除。”由此可见，行政机关可以为了公共利益需

要撤销已经生效的户外广告发布行政许可，并要求设置人限

期拆除。但是，本案中，原告持有《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发

布许可证》并未到期，亦没有证据证明相关行政机关已经撤

销了原告的《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发布许可证》，在这种情

况下，被告无权要求原告自行拆除户外广告，亦无权强制拆

除原告的户外广告。 

3、 被告青岛市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实施强制拆除

前，给原告自行拆除的时间仅为三日，不符合《青岛市户外

广告设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“十日”

的规定，设定期限不合理。强制拆除前未进行催告，未告知

原告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行政程序违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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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此，市北区法院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确认被告青岛市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强制拆除原

告设置于杭州路与温州路路口的户外广告牌的行政行为

违法。 

青岛市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不服一审判决，向青岛市

中级人民法院上诉，其主要上诉理由为: 一、涉案电子屏被

拆除的主要原因是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，原审法院

未予认定，属于认定事实不清。上诉人多次与被上诉人协商

拆除事宜，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办理建设工程规划手续问题，

原审法院未予查清，从而未能认定涉案电子屏属于违法建筑。

二、上诉人依法成立，具备集中行使城市管理领域处罚权的

职责。根据中共青岛市市北区委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《市

北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的规定，上诉人在

2016年 8月即完成了组建工作，在山东省政府批复相对集中

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之前，已经在集中联合执法。2018 年 4

月 19日，青岛市市北区发布了《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关于

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》规定，自公

告之日，上诉人集中行使城市管理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

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。因而，上诉人具备集中行使城市管理

领域处罚权的职责，可作出本案限期拆除通知。综上，请求

1、撤销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8）鲁 0203 行初

34 号行政判决，依法改判。2、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

担。 

被上诉人青岛鲁蒙光电传媒有限公司答辩称，被上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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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立电子屏已经依法取得行政许可，是合法建设，且在有效

使用期内，上诉人的拆除行为无任何依据和手续，行为违法。

上诉人无权拆除被上诉人的电子屏，且拆除行为违反法定程

序。从上诉人上诉状可知，上诉人在 2018年 4月 19日公告

之日开始集中行使城市管理领域法律法规规章的全部行政

处罚权，也就是说 2018年 1 月 18 日上诉人拆除被上诉人的

电子屏时，上诉人并无权行使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权，

无权拆除被上诉人的电子屏。综上，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，

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，维持原审判决。 

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。 

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，1、关于上诉人强制拆除

被上诉人设置的广告牌是否超越法定职权的问题，《青岛市户

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：“城管执法

部门作出责令拆除决定后，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的，由城管

执法部门依法予以强制拆除，相关费用由当事人承担”。《青

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区级行政权力清单的通知》（青

北政发【2015】5 号）附件载明了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行

政执法局的权力清单，其中第 7 项为“擅自设置户外广告等

设施或者虽经批准设置但到期未拆除的行政处罚权”；第 272

项为“强制拆除的行政强制权”。根据前述规定可知，在省政

府批复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批复前，拆除户外广告

牌的法定职权应由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实施。

《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规定，“整合区城

市管理行政执法局、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、区价格监督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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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局机构以及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、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

局、区价格监督检查局、区服务业发展局、区房产管理一处、

区房产管理二处全部或部分职责，组建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

局，为区政府直属行政执法机构，依法独立行使有关行政执

法权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……以省政府批复相对集中行政

处罚权工作方案时间节点为界，分两步推进实施。第一步、

省政府批复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前，实行集中联合

执法。整合相关部门单位职责和人员，组建区综合行政执法

局，仍以原职能部门名义，先行集中行使原职能部门行使的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、行政强制

权和行政监督权，原职能部门刻制行政执法专用章，交由综

合行政执法局管理使用……第二步、省政府批复相对集中行

政处罚权工作方案后，实行综合行政执法。”根据该实施方案

规定，因市北区施行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，在省政府批复

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前，拆除户外广告牌的法定职

权仍以原职能部门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名义行

使，在省政府批复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后，实行综

合行政执法由青岛市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使。青岛市市

北区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发布《青岛市市北区人民

政府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》，根

据该公告，上诉人自公告之日集中行使城市管理领域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。故上诉人于 2018 年 1

月 18 日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并未取得以其名义行使强制拆

除的法定职权，根据越权无效的原则，上诉人组织人员强制

拆除被上诉人设置的户外广告牌属于超越职权的违法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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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关于上诉人所提出被上诉人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手续、应作为违法建筑予以拆除的问题，《青岛市户外广告的

设置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规定：“市联审办应当自收到申请之

日起 30日内，召集有关部门共同进行审查，并作出批准或不

批准的决定，有关部门的审查期限不得超过 7 日，对批准设

置发布的，发给户外广告设置发布证书。其中属于建筑物、

构筑物的，应事先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”本案中，原青

岛市四方区城市建设管理局与被上诉人签订《城市基础设施

有偿使用合同》，并向其发放了《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发布许

可证》，作为继续行使上述职权的上诉人而言，其应对向被上

诉人发放户外广告设置发布许可证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，

不能再以发放户外广告设置发布许可证的法定条件不具备为

由认定涉案广告牌为违法建筑。被上诉人经审查批准已经取

得发布许可证，应受信赖利益保护。故上诉人以未取得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为由主张应予拆除不能成立。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：“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修改或者废止，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

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，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行政机关可以

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。由此给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

偿。”《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三十二条第

一款规定：“非临时性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被撤回、撤销或者期

满未延续的，设置人应当在十日内自行拆除。”由此可见，行

政机关可以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撤销已经生效的户外广告发布

行政许可，并要求设置人限期拆除。本案中原青岛市四方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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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建设管理局与被上诉人签订《城市基础设施有偿使用合

同》，并向其发放《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发布许可证》，使用

期限自 2009 年 2月 16 日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。被上诉人持

有《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发布许可证》并未到期，亦没有证

据证明相关行政机关已经撤销了被上诉人的《青岛市户外广

告设置发布许可证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上诉人无权要求被上诉

人自行拆除户外广告，亦无权强制拆除其户外广告。 

3、关于上诉人的执法程序问题，上诉人青岛市市北区综

合行政执法局在实施强制拆除前，给被上诉人自行拆除的时

间仅为三日，不符合《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“十日”的规定，设定期限不合理；且

强制拆除前未进行催告，亦未告知被上诉人陈述、申辩的权

利，原审据此认定上诉人的行政程序违法正确。 

据此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诉讼法》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 

 

 

案例报送单位：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行政庭 

撰写人：田麟 


